
法律严肃性和权威性
。

同时
,

也是实现刑罚

其他 目的的必然要求
。

所以
,

只有在监所封

闭式教育改造的基础上
,

依靠社会力量教育

改造才能收到最佳的矫正效果
。

显然
,

只有

把两者结合起来
,

才能既克服监所封闭式教

育改造措施的弊病
,

又能防止依靠社会力量

教育改造措施的副作用
,

从而最大限度地保

障行刑目的的实现
。

二是
,

依靠社会力量教

育改造违法犯罪青少年的形式与方法
,

目前

尚处于探索和试行阶段
,

还存在许多薄弱环

节
,

有待于在实践过程中反复地探索
,

不断

地完善和发展
。

论劳改工作方针的科学性

刘 智

一
、

劳改工作方针来自实践

我国的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的劳改工作方针的提出
,

是经历了劳改工作实践从无到

有
、

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
.

一九五一年全国的镇反运动后
,

对大批被判处徒刑的罪犯如何正确处置
,

成为摆在我国

新生政权面前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大而又新的课题
.

当时监狱拥挤
,

犯人有大批发病的可能
。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五日在中央的直接领导下
,

全国第三次公安会议针对这个问题作出决议指

出
: “

为 了改造他们
,

为了解决监狱的困难
,

为 了不让判处徒刑的反革命分子坐吃囚饭
,

必

须立即着手组织劳动改造的工作
. ”

决议中提出的这三个
“

为 了
” ,

实际上成为劳改工作初

创时期的指导方针
。

我国劳动改造罪犯工作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
,

在较短的时期内
,

各地即

相继建立起一批布局 比较合理
,

适应监管改造的劳动场所
,

将依法判刑的罪犯投入了劳动改

造
.

从此
,

劳改工作有了以组织大生产的形式劳动改造罪犯的基地
。

一九五四年
,

在总结了

劳改工作的基础上
,

国务院正式颁布了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 》 制定了
“

惩罚管制

与思想改造相结合
、

劳动生产与政治教育相结合
”

的劳改工作方针
。

把党的劳动改造罪犯成

新人的基本政策
,

正式体现于国家的法令之中
,

由
“

三个为了
”

到
“

两个结合
” ,

这是劳改

工作方针的一个发展
.

一九五六年全国农业合作化进入高潮
,

全国的工农业生产 以及其它各项建设事业也随之

高涨起来
。

劳改生产
,

这时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
,

而且
,

作为地方国营企业开始正式列入了

国家计划
。

但在劳改工作上究竟是 以改造罪犯这个政治 目的为主
,

还是以搞建设
、

赚钱的经

济任务为主 ? 当时
,

一方面根据改造罪犯工作的需要
,

应当继续发展劳改生产
;

另一方面
,

有些单位在处理改造和生产的关系上
,

迷失了方向
,

出了偏差
。

参加修建鹰厦铁路的劳改队

和湖北四湖排水工程的劳改队
,

发生了大批犯人病亡的严重事件
。

对此
,

党中央很重视
,

专

门派人作了调查
。

当罗瑞卿同志向政治局汇报调查情况时
,

刘少奇同志指出
: “

劳改工作的



方针是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

并在起草党的
“

八大
”

的政治报告中又进一步明确 指 出
: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就是把犯人改造成为新人的政治 目的放在第一位
,

而把劳改生产的

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
。

一九五六年七月十三日罗瑞卿同志在全国省市检察长
、

公安厅长联席

会议上的发言中
,

对为什么要修改劳改工作方针作了解释
,

他说
: “

劳改要搞好
,

方针是
:

第一是改造
,

第二是生产
。

过去讲的劳动生产与政治改造相结合的方针
,

在过 去 是 对 的
.

现在情况变了
,

更有利于把反革命分子的大多数罪犯改造过来
,

彻底肃清反革命
,

应该加以

修正
。

有些地方并不是相结合
,

而是生产赚钱第一
,

这当然在过去也是不对的
.

因为这样犯

人就改造不好
。 ”

这就是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这个方针产生的历史背景
,

从它产生的全

过程看
,

人们始终是认真贯彻党的劳动改造罪犯成新人的基本政策精神的
.

历史事实表明
,

劳改生产首先作为改造犯人的手段而存在
,

又为改造犯人的需要而发展
,

经济任务在劳改工

作中已居于第二位
,

改造和生产在日常活动中
,

已成为牵动全局的两大工作任务
。

因此
,

“

改造第一 生产第二
”

方针的提出
,

已经是劳改工作白身的要求
。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后
,

全国
“

八劳
”

会议再次强调劳改工作必须继续坚持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的方针
,

在新的历史时期
,

虽然犯人的成分结构出现了新的情况
,

但劳改机关的性质
、

职能和任务并

没有变
。

因此
,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仍然是劳改工作必须遵循的正确方针
。

二
、

劳改工作方针揭示了劳改工作的内部机制

《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改造条例 》 的第二条和第四条的内容
,

指明了我国劳改工作的性

质
、

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指导思想和手段
.

就是说
,

我国的劳改工作的任务主要是对罪犯实

施惩罚和改造
,

而完成任务的手段主要是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
,

这就告诉人们
,

劳改机关的

劳动改造罪犯工作是由三个方面的内容所组成
:

(一 ) 依法惩罚管制
,

这是劳改机关执行法院依法对罪犯的判决
,

它的主要 内容是对罪

犯实行军事看押
,

投入劳动改造
,

进行严格的狱政管理
;

(二 ) 劳动改造
,

这是劳改机关依法惩罚和改造罪犯的基本途径和手段
,

它的主要内容

是组织起社会主义的工
、

农业生产
,

把犯人投入到大生产的生产活动中去改造
;

(三 ) 教育改造
,

这是劳改机关依法改造罪犯的又一重要手段
,

它的主要内容是向罪犯

进行正规的政治
、

文化和生产技术教育
,

并结合劳改生产向犯人进行活的思想教育
。

这三方面的内容在劳改工作中各有自身的地位和功能
:

惩罚管制既是劳改机关对罪犯执

行刑罚的措施
,

又是改造罪犯的组织保证
;
劳动改造作为基本的手段在改造罪犯的活动中

,

同步产生了劳改生产的经济任务
;

教育改造作为改造罪犯思想的重要手段
,

起着思想领先的

主导作用
.

它们在惩罚犯罪和改造罪犯的活动中
,

实行惩罚管制
、

思想改造
、

劳改生产
、

三

大教育
。

其中的惩罚管制
、

思想改造和三大教育都是直接为改造罪犯成新人的政治任务服务

的
,

劳改生产作为一项经济任务存在于劳改工作之中
,

不单因为它派生于劳动改造这个基本

手段
,

而且它还以自己的物质和经济成果服务于改造罪犯的政治任务
,

成为我国劳改事业中

不可分割的有机体的一部分
。

研究和剖析劳改工作的内部机制
,

可以看出
,

劳改工作的四个要素
,

即惩罚
、

改造
、

生

产
、

教育都是从不同的角度
,

在不同的层次上为劳动改造罪犯成新人这个根本 目的服务
.

因

此
,

把劳改工作的内部机制及其全过程归纳起来就是
:

一个根本 目的
:

把罪犯改造成新人
;

两个手段
:

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
;



两项任务
:

惩罚犯罪和改造罪犯的政治任务与劳改生产的经济任务
;

两种产品
:

罪犯成新人和生产产品
。

劳改工作方针的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是指其中的任务而 言
。

劳改生产当成 为 经 济

任务 以后
,

它就以
一
条

“

战线
”

的姿态置身于劳改工作之中
,

它有定额
、

有成本
、

有任务
,

生产的成果是看得见
、

摸得着的钱和物
,

并与单位和个人的收益紧密有关
,

生产任务的这种

有形有利的自身优势
,

与属于思想意识领域的改造任务相比
,

当然地自发地成为了劳改中的

硬任务
。

这样在劳改工作的实际工作中就出现 了生产与改造之间争领导
、

争人力
、

争时间的

矛盾
,

这个矛盾集中地反映在一个劳改单位是以改造罪犯为主
,

还是以经济收益为主的指导

思想和工作作风上
`

这个问题成了劳改单位的在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的问题
,

因此
,

劳改

工作明确提出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的工作方针
,

告诉人们
:

改造罪犯的政治任务是第一

位的
,

生产的收益多少即经济任务是第二位的
,

这就从劳改工作的全局上指明了 方 向
,

因

此
,

它对劳改工作的实践
,

具有科学性
、

战略性和指导意义
。

三
、

劳改工作方针的目的是为了强化对罪犯的改造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这八个字对劳改工作的指导意义是十分深刻的
,

它 有 三 层 意

思
:

一是揭示了改造和生产的关系
,

就是说劳改工作中的改造和生产
,

是两项任务的主从关

系
,

不是相等的
,

而是生产服从改造
; 二是摆正了改造和生产的关系

,

方针通 过 哪 个
“

第

一
” 、

哪个
“

第二
” ,

指明了改造和生产在劳改工作中的地位
;三是调整改造和 生 产 的 关

系
,

劳改工作极其复杂
,

人们在工作实践中要 自愿而及时地调整改造和生产的关系
。

强化改造
,

是要强化劳动改造和教育改造这两个手段
,

从根本上说
,

还是个摆正改造和

生产二者的关系问题
。

有的同志认为
“

改造第一
”

就是强化教育改造的手段
,

这是 不 全 面

的
。 “

改造第一
”

既要强化教育改造的手段
,

更要注意强化劳动改造的手段
。

改造不是管教

部门一家业务的体现
,

而是所有劳改工作者运用管理
、

教育
、

生产
、

劳动等诸手段去叫犯人

改恶学好
。

也有的同志认为
“

生产第二
”

就是生产可有可无
,

这也是不对的
。

劳动既是改造

的手段
,

生产就是必要的
,

如果没有生产
,

劳动改造罪犯就成了一句空话
;

没有生产的经济效

益
,

劳改的设施和经费也就没有着落
,

看不到或者是不承认生产与改造的这种有机的内部联

系
,

是不对的
、

有害的
.

强化对罪犯的改造
,

就是改造和生产双重活动的体现
。

因为
“

改造
”

必然要 有 载 运 体

一一手段
。

对罪犯进行改造起作用的载运体是多种的
,

如正确的狱政管理也可以对罪犯起改

造和矫正作用
,

但比较来说
,

重要的还是劳动和教育这两个载运体最直接地改造罪犯
。

由于
“

生产
”

既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
,

其自身的经济成果又为改造服务
,

所 以
,

它在方针中是

一分为二地在两个层次上起作用
,

就是说
“

改造第一
”

中既有
“

生产
”

作为劳动改造的实体

的作用而存在
,

并且
, “

生产第二
”

又肯定了
“

生产
”

作为经济任务的不可动摇的地位
.

具

体说
“

改造第一
”

是政治任务
, “

生产第二
”

是经济任务
,

但在解剖了两任务的 内 部联 系

后
,

不难看出
,

在宏观上
、

总体上都是为了强化对 罪犯的改造
,

因此
, “

第一
” 、 “

第二
”

必须全面贯彻
,

缺一不 可
.

在认真地研究了劳改工作方针的内涵外延之后
,

人们会强烈地意识到
,

只有正确而深刻

地理解和掌握了方针的精神实质
,

在复杂的
、

各有分工的劳改工作实践中
,

方针的基本精神

才能以不变应万变而得到执行和实现
,

因为正确的实践来源于人的正确认识的指导
。

有同志

说
, “

劳改工作方针是说起来重要
,

作起来忘掉
” , “

说是改造第一
,

作是生 产 第 一
”

等

·

3Q
,



等
,

怀 疑 方 针 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

这是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和理解
。

这种
“

说是改造第一
和

“

说起来重要
” ,

就证明方针在道理上是站得住脚的
,

至于
“

作是生产第一
”

和
“

作起来

忘掉
”

这说明是执行者的执行间题
。

实践中重生产轻改造的存在
,

这在客观上证明了方针的

正确性
,

要解决好方针精神的贯彻执行问题
。

关键是要端正执行者对劳改方针精神实质的正

确认识和深入理解
,

在工作实践中自觉地去调整改造和生产的关系
. “

改造第 一
、

生 产 第

二
,

这八个字
,

对劳改工作有着科学而鲜明的指导性
。

四
、

劳改工作方针的实质是坚持劳改机关的专政性质

劳改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
,

但是
,

如何实行专政
,

却有各种不 同的认识
.

对敌对

阶级的反抗实行镇压
,

是专政
;

对敌对分子的依法惩办
、

制裁
,

是专政
;
对罪犯实行管制

,

强迫劳动改造
,

也是专政
.

一种习愤性的看法
,

认为专政
,

就是暴力
,

就是镇压
,

离开了暴

力和镇压
,

就不是专政了
,

其实这种认识是带有局限性的
。

我们所说的
“

专政
” ,

用通俗话

说
,

就是人 民说了算
,

按人 民的意志办事
,

其实质就是不许敌对 阶级进行反抗
,

不许敌对分

子进行破坏
,

不许犯罪分子进行犯罪活动
,

只要有效地保卫和保证了人民政权的大政方针的

实施和广大人民的利益
,

这就是对敌对阶级和分子进行了有效的专政了
。

至于用什么方法达

到这个 目的
,

这是个手段问题
,

根据不同的需要
,

可以用暴力的方法
、

制裁的方法
:

也可以

用改造的方 法
、

教育的方法等等
,

因此
,

专政问题
,

不是对
“

对象
”

实施的手段 和 方 法 问

题
,

而是对
“

人民
”

的意志的实现和利益的有效保卫
.

劳改机关依法收押监管罪犯
,

固然有个惩罚犯罪的任务
,

但它的主要职责还是要把罪犯

改造成新人
。

劳改机关能否有效地
、

高质量地改造 罪犯
,

集中地体现着党
、

国家
、

人民的意

志
,

集中地反映着劳改机关作为国家的专政职能的有效性
.

劳改机关
,

每改造好一个罪犯成

新人
,

每改造好一批罪犯成新人
,

就是有效地为国家
、

为社会
、

为人民减少了一个罪恶的因

素
,

破坏的因素
,

减少了一批罪恶的因素
,

一批破坏的因素
;
劳改机关好比一架巨大的政治

消毒过滤器
,

运用其过滤消毒功能
,

除罪犯之犯罪思想与恶习
,

变毒汁为清流注入社会
,

从

而改善社会
.

劳改机关这种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
,

除恶导善的职能
,

最好地休现了人民的

意志
,

最彻底地对敌实行了专政
。

现在
,

有少数基层劳改工作干警由于缺乏专业培训
,

没有很好弄清楚什么是专政
,

他们

在复杂的工作中
,

面对着一些后进犯人的挑战
,

搞了一套
“

哥们专政
”

的办法
。

所谓哥们专

政
,

美其名叫
“

先礼后兵
” ,

就是青年干警对青年犯人讲义气
,

我对你不错
,

你要听我管
,

你好我也好
,

事情好办 ! 如果你要不听我的
,

老子就不客气
,

就要向你进行
“

专政
” 。

某劳

改单位
,

有一名犯人逃跑了
,

几名青年干警把犯人抓了回来
,

绑在柱子上
,

边打边说
: “

哥

们
,

你这一跑
,

把老子的奖金都跑没有了
,

你对我不仁
,

老子就对你不义
,

叫你尝尝
`

哥们

专政
’

的厉害
” 。

这种问题虽然是出现在少数单位的少数青年干警身上
,

但它具有问题的典

型性
。

这种
“

哥们专政
” ,

严重地违反了党和国家的劳改政策
,

破坏 了改造
,

取消了劳改机

关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

是一种犯法行为
。

人民民主专政有两层意思
,

就是对人民要实行民主
,

对敌人要实行专政
,

这两者是人民

意志的集中统一
。

在与犯罪作斗争的实践中只有对人民充分实行民主
,

才能对敌实行专政
,

只

有对敌实行了有效的专政
,

才能更好地对人民实行民主
,

它的核心和基础
,

是人 民的民主
,

而实行人民民主的集中体现
,

是真正按人 民的意志办事
。

把这个原理用于与犯罪作斗争
,

稳

准狠地打击犯罪
,

就是有效地保卫人民的民主权利
,

然而
,

打击犯罪
,

还不是与犯罪作斗争



的最终目的
,

只有在正确打击犯罪之后
,

把犯罪分子从思想上
、

品德上改造成了新人
,

这才

是最好地保卫了人 民
,

也就是最好地体现了人民的意志
。

劳改机关在工作中坚 持
“

改造 第

一
”

的方针
,

有效地把罪犯改造成新人
,

就是最好地保卫了人民
,

最彻底地打击 和 清 除 犯

罪
,

这既体现了对人民的民主
,

又体现了对敌的专政
,

正确体现了劳改机关对罪犯实行人民

民主专政的性质
.

劳改工作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的方针
,

实质上是规定了劳改工作的专

政性质的不可动摇和不可改变
。

“

改造第一
、

生产第二
”

劳改工作方针的基本含义
,

归结起来
,

就是
:

劳改工作在完成

改造
、

生产的双重任务中
,

一定要坚持把改造罪犯成新人这个政治目的放在第一位
,

把劳改

生产的经济利益放在第二位
.

在我国进入以社会主义
“

四化
”

建设为中心的历史时期
,

在劳改生产己经全面铺开并不

断发展的情况下
,

劳改工作是坚持
“

改造第一
”

还是搞生产第一 ? 是重视人还是重视物? 历

史的经验证明
,

只有坚持
“

改造第一
” ,

才能体现我国社会主义刑罚的本质
,

才能体现劳改

机关的人 民民主专政的作用
,

才能完成改造罪犯成为新人的任务
,

也只有在完成改造罪犯成

为新人的政治任务的同时
,

劳改生产的经济任务的完成才有保证
.

然而
,

在劳改工作的实践中
,

落实和实现方针的检验标准是什么呢 ? 我们认为
,

主要的

应该是反映与体现在以下的事实和指标上
:

(一 ) 形成了一个
“

一切从有利于改造人
”

的指导思想出发的坚强团结战斗的领导班子
;

(二 ) 实现了改造
、

生产
、

生活的集体正气的秩序
;

(三 ) 实现了无逃跑
、

无破坏
、

无非正常死亡和劳改生产效率高的工作局面
。

这是正确

执行方针的一个实际步骤
,

没有这个实际步骤
,

改造人的高标准也就不可能实现
;

(四 ) 办成改造人造就人的特殊学校
,

经本单位改造教育的释放人员
,

重犯率达到百分

之三以下
;

(五 ) 本单位的劳改生产给改造罪犯提供了有效的改造手段
,

实现了足 以改善劳改设施

和工作条件的经济效果
,

并对 国计民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

”于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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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刑法 学研究会与湘京市刑法学研究会

联合召开专题学术讨论会

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与北京市刑法学研究会联合召开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打击经济犯罪专题学术讨论

会于 8 月 2日至 6日在北京举行
。

与会代表近百人
,

他们都是来自政法实际部门和教学科研单位的研究

人员及专家学者
。

讨论会主要围绕着当前打击经济犯罪中提出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展开
,

涉及的内

容有
:

国家工作人员的含义及其范围; 挪用公款与贪污罪问题 ; 经济诈骗与经济纠纷的界限 , 贿赂的

概念是否包括非物质性的利益 , 法人能否成为犯罪主体 , 以及诈骗罪
、

投机倒把罪
、

行贿罪
、

玩忽职

守罪等此罪与彼罪
、

罪与非罪的界限问题 ; 法规竞合研究 , 经济犯罪的处罚等
。

会议主题鲜明
,

洋溢

着民主气氛
。

大家畅所欲言
,

互相交锋
。

开幕时
,

朱剑明
、

陈守一
、

余叔通等到会讲了话
。

闭幕时
,

高铭喧作总结发言
。

会议收到学术论文 70 余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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